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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
有關

須予披露交易
提供財務資助

茲提述宏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公告（「該公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提供財務資助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具有該公告所界定之相同涵
義。

本公司謹此提供有關借款人之最終實益擁有人之進一步資料。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
所深知、盡悉及確信，借款人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朱健先生、王俊先生及湯璟先生。借款人（包
括其最終實益擁有人）及擔保人各自為獨立第三方。

承董事會命
宏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嚴帥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嚴帥先生、陳昆先生及朱佳瑜先生，非執行董事為張振義先生，以
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盧華基先生、梁嘉輝先生及秦奮先生。


